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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

监管措施决定书

〔2025〕68号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关于对飞潮（上海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及
相关责任人予以监管警示的决定

当事人：

飞潮（上海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；

何向阳，飞潮（上海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董事长；

何 晟，飞潮（上海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时任总经理；

朱其高，飞潮（上海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财务负责人

兼董事会秘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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飞潮（上海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发行人）曾向

上海证券交易所（以下简称本所）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

创板上市，后撤回发行上市申请文件。经查明，在发行上市申请

过程中，发行人及相关责任人存在以下违规行为。

一、违规情况

（一）财务处理不规范，导致相关披露不准确

现场检查发现，发行人存在未对亏损合同计提预计负债、研

发费用归集不准确、收入确认依据不充分、存货跌价计提核算不

准确等财务处理不规范的情况，导致相关财务信息披露不准确。

其中，2021年多计利润总额 165.85万元，占当期利润总额的

6.96%；2022年多计利润总额 144.91万元，占当期利润总额的

2.40%。

（二）内部控制执行不到位

现场检查发现，发行人内部控制存在执行不到位情形。资金

管理方面，与关联方资金往来补充审议流于形式；销售管理与收

入确认方面，存在先签合同后审批、验收单日期早于签收文件的

情形；存货与成本管理方面，存在 2020年末未盘点存货，外协

加工管理制度缺失、流程不清、分摊不准确，生产人员工时统计

口径不一致等问题。

（三）公司治理存在问题且未充分披露

现场检查发现，报告期内，发行人与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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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创福迪工程科技有限公司、发行人股东上海飞潮科贸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飞潮科贸）存在人员、资产、资金管理混同，且部

分混同情形在公司股改及建立相关管理制度后仍然存在。申报文

件未披露公司治理存在的上述问题。

（四）关联交易信息披露不完整、分析不到位

现场检查发现，申报文件未披露发行人股东飞潮科贸将部分

商标无偿转让给发行人的关联交易，未充分解释发行人 2020年

初向飞潮科贸拆出资金余额 1,799.74万元的形成原因，未充分分

析发行人向飞潮科贸销售的必要性、合理性和价格公允性。

二、责任认定和监管措施决定

发行人作为信息披露第一责任人，对于部分事项会计处理不

规范，对内部控制及公司治理存在的相关问题未进行充分整改与

披露，对关联交易披露不完整、分析不到位，导致相关财务数据、

独立性、关联方信息披露不准确，履行信息披露职责不到位。上

述行为违反了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发行上市审核规则（2024

年 4月修订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审核规则》）第十五条、第二十五条

等有关规定。

责任人方面，时任董事长何向阳、时任总经理何晟、时任财

务负责人兼董事会秘书朱其高系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，对上述违

规行为负有主要责任，违反了《审核规则》第二十六条等有关规

定。

根据《审核规则》第七十二条、第七十四条和《上海证券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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易所纪律处分和监管措施实施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本所决定采取

以下监管措施：

对飞潮（上海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及何向阳、何晟、朱其

高予以监管警示。

当事人应当引以为戒，针对违规问题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整改，

并应当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本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要求，诚实守信，

依法充分披露投资者作出价值判断和投资决策所必须的信息，保

证发行上市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

上海证券交易所

2025年 12月 1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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